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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 年 4 月 7 日，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经营管理架构，充分调动管理层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

推进公司在智能家居领域稳定发展，公司拟通过控股子公司杭州华橙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橙网络”）增资的方式对部分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华

橙网络核心员工实施股权激励（以下简称“本次股权激励”）。 

本次股权激励由激励对象直接或通过持股平台间接的方式向华橙网络共计

增资 25,243,400.06 元（增加注册资本 7,163,033 元，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其中，公司董事赵宇宁、监事郑洁萍和高管刘明、朱建堂、李智杰、许志成、吴

坚、宋轲、徐巧芬等向华橙网络共计增资 7,881,049.75 元（获得新增注册资本

2,236,316 元），公司核心员工郜春山、陈强向华橙网络共计增资 2,014,624.08

元（获得新增注册资本 571,667 元），华橙网络董事长应勇、总经理谢运向华橙

网络共计增资 11,564,937.51 元（获得新增注册资本 3,281,651 元），华橙网络

核心员工通过杭州橙意壹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华橙网络核心员

工共同出资设立的持股主体，以下简称“员工持股平台”）向华橙网络共计增资

3,782,788.71 元（获得新增注册资本 1,073,399 元）。公司放弃对上述新增注册

资本的优先认缴权。 

同时，为调整部分激励对象对华橙网络的持股形式，公司拟将赵宇宁、朱建



堂、李智杰、许志成、吴坚、宋轲、徐巧芬等董事、高管依据公司《核心员工创

投新业务管理办法》通过宁波华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

波华煜”）间接持有的华橙网络合计 302,260 元出资额，按照历史上取得该出资

额时的价格 218,745.56 元，同步平移转让至上述董事、高管直接持有。公司董

事会同意宁波华煜本次向上述董事、高管转让华橙网络股权的决策，并放弃相关

优先购买权。 

本次股权激励实施完成后，公司持有华橙网络的股权比例由 51.00%变更为

44.61%，华橙网络仍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2、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等关联自然人以直接向华橙网络增资的方式参与

本次股权激励；宁波华煜系公司核心员工跟投创新业务的持股平台，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和高管等关联自然人也在其中享有一定的权益，宁波华煜与公司构成关

联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本次股权激励构成关联交易。 

3、审议决策程序 

2023 年 4 月 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傅利泉、陈爱玲、赵宇宁与关联监事郑洁萍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

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

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

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

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信息 

（1）赵宇宁，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系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2）刘明，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3）朱建堂，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4）李智杰，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5）许志成，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6）吴坚，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7）宋轲，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8）徐巧芬，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9）郑洁萍，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系公司监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10）宁波华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AFDC2XG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华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6日 

出资额：2,247.5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 室 B 区 N0297 

合伙人情况：系公司核心员工跟投创新业务的持股平台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未经

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

资等金融业务） 

关联关系说明：宁波华煜系公司核心员工跟投创新业务的持股平台，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和高管等关联自然人也在其中享有一定的权益，与公司构成关联关

系。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2 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953.28 21,726.92 

负债总额 1.87 - 

净资产 25,951.41 21,726.92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23,998.15 2,995.80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其他途径查询，上述关联方均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2、非关联方信息 

（1）杭州橙意壹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丁林超 

成立日期：2023 年 4 月 4 日 

出资额：1,073,399 元 

住所：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平乐街 16 号 1

号楼 11660 室 

合伙人出资结构：该员工持股平台由华橙网络核心员工出资设立，具体以员

工持股平台实际认缴份额为准。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郜春山，住所为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现任公司国内营销中心总裁。 

（3）陈强，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现任公司海外营销中心常务副总

裁。 

（4）应勇，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系华橙网络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 

（5）谢运，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系华橙网络总经理。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其他途径查询，上述主体均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三、交易标的（股权激励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杭州华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27WD8G9Y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市长河街道立业路 582 号 3 号楼

13 层 

法定代表人：应勇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30 日 

营业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

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

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仪器仪表制造；仪

器仪表销售；电器辅件制造；电器辅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网络设备制造；网络设备销售；玩具制造；玩具销

售；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

品批发；安防设备制造；安防设备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智能家庭网关制造；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

云计算设备制造；云计算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通信设备销售；影视录放设

备制造；消防器材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

代理；广告发布；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交易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元 

序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号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1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25,500,000.00 51.00% 25,500,000.00 44.61% 

2 

宁波华煜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4,500,000.00 49.00% 24,197,740.00 42.33% 

3 

杭州橙意壹号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 1,073,399.00 1.88% 

4 应勇 - - 2,117,036.00 3.70% 

5 谢运 - - 1,164,615.00 2.04% 

6 赵宇宁 - - 457,622.00 0.80% 

7 郜春山 - - 297,094.00 0.52% 

8 陈强 - - 274,573.00 0.48% 

9 刘明 - - 274,573.00 0.48% 

10 朱建堂 - - 274,573.00 0.48% 

11 李智杰 - - 228,571.00 0.40% 

12 许志成 - - 297,094.00 0.52% 

13 吴坚 - - 365,952.00 0.64% 

14 宋轲 - - 228,571.00 0.40% 

15 徐巧芬 - - 228,571.00 0.40% 

16 郑洁萍 - - 183,049.00 0.32% 

合计 50,000,000.00 100.00% 57,163,033.00 100.00%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3、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26,592,602.26 1,137,728,670.43 

负债总额 986,198,761.52 939,286,181.69 

净资产 140,393,840.74 198,442,488.74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55,830,939.39 1,244,087,469.23 

净利润 42,856,657.63 54,735,373.59 

4、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华橙网络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其他途径查询，华橙网络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协议 

1、投资方：赵宇宁、刘明、朱建堂、李智杰、许志成、吴坚、宋轲、徐巧

芬、郜春山、陈强、应勇、谢运、郑洁萍、杭州橙意壹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增资方案 

（1）就本次增资事项，华橙网络拟增加注册资本 7,163,033 元，增资完成

后注册资本为 57,163,033 元。其中，投资方以合计 25,243,400.06 元投资款认

缴该新增注册资本，该等投资款中 7,163,033 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其余

18,080,367.06 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2）投资方具体的增资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增资方 认缴新增注册资本额 投资额 

1 应勇 2,117,036 7,460,692.52 

2 谢运 1,164,615 4,104,245.00 

3 
杭州橙意壹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73,399 3,782,788.71 

4 赵宇宁 426,194 1,501,959.53 

5 郜春山 297,094 1,046,995.41 

6 陈强 274,573 967,628.67 

7 刘明 274,573 967,628.67 

8 朱建堂 210,994 743,568.53 

9 李智杰 153,492 540,924.49 

10 许志成 266,368 938,713.25 

11 吴坚 352,440 1,242,041.45 

12 宋轲 215,714 760,202.39 

13 徐巧芬 153,492 540,924.49 

14 郑洁萍 183,049 645,086.95 

合  计 7,163,033 25,243,400.06 

3. 增资方式和出资期限 

（1）在增资协议生效后 15 天内将增资款项一次性支付至华橙网络指定的专

用账户。 

（2）华橙网络应于收到投资方增资款项后 30 日内，就本次增资办理完毕主

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变更登记手续。 



（二）股权转让协议 

1、股权转让主体 

（1）转让方：宁波华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受让方：赵宇宁、朱建堂、李智杰、许志成、吴坚、宋轲、徐巧芬 

2、转让方案 

（1）基本原则：本次股权转让系受让方调整持有华橙网络股权的形式，即

将通过转让方间接持有华橙网络股权调整为直接持有华橙网络股权，因此转让定

价系参考受让方历史上取得相应股权的价格。 

（2）转让方、受让方均同意，按照历史取得价格 0.7237 元/出资额，受让方

以合计 218,745.56 元人民币受让转让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302,260 元注册资本。 

（3）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注册资本额 转让价格 

1 

宁波华煜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赵宇宁 31,428 22,744.44 

2 朱建堂 63,579 46,012.12 

3 李智杰 75,079 54,334.67 

4 许志成 30,726 22,236.41 

5 吴坚 13,512 9,778.63 

6 宋轲 12,857 9,304.61 

7 徐巧芬 75,079 54,334.67 

合  计 302,260 218,745.56 

注：股权转让价款系以每出资额单价乘以转让出资额计算，若出现总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

和存在尾数不符的，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1）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的 7 日内，受让方将全部股权转让款汇入转让

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转让方在收到受让方全部转让款后的 30 日内，办理相关股权过户手续，

各方并及时提供和签署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所有必要文件，以便华橙网络办理

在主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变更登记事宜。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激励旨在进一步完善华橙网络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其建立、健全

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充分调动核心管

理层及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



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推动公司及华橙网络在智能家居领域的持续稳健发展。 

基于华橙网络目前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未来发展前景、员工贡献以及激

励对象对华橙网络的技术、产品、市场、营运价值等因素的考虑，最终以华橙网

络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每股净资产（未经审计）确定认购价格，定价客观、

公平、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橙网络仍为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内公司，不会对公司经营

及利润造成重大影响。后续公司及华橙网络将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确认股份支付

费用，相关费用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当期损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具体将以审计

结果为准。 

六、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自 2023 年年初至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以及按照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向关

联自然人发放的薪酬外，公司与关联自然人赵宇宁、朱建堂、许志成、刘明、李

智杰、吴坚、宋轲、徐巧芬、郑洁萍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为 224.04

万元、194.89 万元、26.89万元、26.89万元、26.89 万元、26.89 万元、17.92

万元、17.92 万元、17.92 万元，公司与关联方宁波华煜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金额为 0 元，均已按照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股权激励符合公司及华橙网络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促进在智能家居领

域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华橙网络实施股权激励，将充分激发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

核心员工的积极性，可进一步建立健全子公司的激励机制，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

意华橙网络实施本次股权激励。 

八、监事会意见 



本次华橙网络实施股权激励，是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子公司的长效激励机制，

更好地推动智能家居业务板块长期稳健发展，提升子公司核心骨干人员的凝聚力

和工作积极性，促进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和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股权

激励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华橙网络实施本次股权激励。 

九、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增资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8 日 


